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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我家所住楼房上面的住户拥有顶层，他家在装修时拆掉起居内楼

梯，安装了电梯，他家入住后，我家便增加了烦恼，他家使用电

梯时象搞装修一样发出“嗡嗡”声，还夹杂着撞击声，一想到要

永久居住在这里不得安宁十分烦恼。恳请各位老师、前辈和专家

门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先拜谢了。 

2.      老师:您好!我住三层,地下负二层是供暖设备,我 24 小时被轰轰

声音所扰,晚上更严重,屋外很安静,可屋里没完没了的噪音.耳

朵都疼了,感觉心烦,据说了振动产生,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请帮

忙.谢谢. 

3.      请问锅炉的低频噪音严重影响居住质量（地下传入，应该是由墙

壁和楼板共振产生），多次反映物业不能有效解决，我是否可以

起诉开发商？ 

4.      我家住五楼，楼上是＂六跃七＂户型，他们家在地面铺线管、水

管，打地荆后安装木地板。入住后我发现他家人的走动声音相当

大，吵得我睡着了也会被惊醒，连他家上自制楼梯我家都能听得

很清楚；另外，由于厨房和卧室相邻，他家在菜板上切菜的声音，

我以为是在钉钉子。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请问这种情况是

房子本身的隔音出了问题还是他们家装修出了问题？我该怎么

办？ 

5.          我家住在高层住宅楼的二楼(钢混结构),地下室装有大功率变压

器,噪声难以忍受,找有关部门解决很难推的动,我想自己在家里

作些隔音工作应该怎麽做?谢谢! 

答复： 

以上问题均属于居民住宅撞击声隔声问题。产生撞击声的声源可

分为两类，一类是机器设备，一类是人为活动。声源撞击接触部件

后，振动传递到建筑结构上，再通过建筑结构，如樑、楼板、柱、墙

传递到房间中，形成声波辐射，产生噪声。撞击声传声的特点是，传

播距离远，影响范围大，听者感觉声音来自四面八方。从技术角度

讲，解决撞击声问题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声源控制，即选用低振

动声源；二是传播途径控制，即采用减振隔离基础，如浮筑地面、减

振结构（支撑或吊装等）；三是听者保护，即采用房中房隔离。此类

问题在建筑设计之初考虑应该是容易解决的，但是，对于已有建筑中

存在的此类问题时，因为可能出现破坏原装修、损失建筑面积、荷载

过重、成本过高等因素，解决起来非常棘手。我们处理过一个位于北



京现代城住宅楼内的个人录音室，为防止楼上活动对录音产生干扰，

采用了房中房结构，使用面积损失 15%，层高降低 30cm，建筑平米

造价高达 2000 元人民币，可见代价之高昂。还有一个位于是北京南

四环花乡世纪城内利用居室改造的的私人爵士鼓练习房，因其严重

扰民，采用了三层房中房强隔声结构解决了问题，代价是使用面积由

70 平米减少到 45 平米，层高由 2.65 米降低到 2.20 米，总计是施工

费用高达 20 万元。 

针对所提问题 1，上策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二：一，与楼上业主友

好协商劝其拆除电梯。二，将此房卖掉另觅良居。因为，从技术角度

解决这个问题代价太大。中策有三：一，与楼上业主友好协商劝其对

电梯进行隔声改造，但可能冒不能彻底解决噪声问题的风险，因为楼

上住户可能不情愿对电梯做大改动，改造费用也可能是双方扯皮的

焦点。二，在自己家做隔声装修，一般要做房中房，但不得不承担面

积层高缩水的代价，楼上住户能否承担全部或部分改造费用也将是

很大的疑问。下策有一：采取法律诉讼，状告楼上私装电梯，噪声扰

民，由法院强迫其拆除电梯。问题是，对簿公堂有损和谐，而且一旦

证据不足，不能一次告倒对方（尤其是电梯噪声不超标的情况下），

往往会拖上很长时间，多少年能解决也未可知，但耽误的精力是无法

补偿的。最理想的情况是，1）请专业单位测量居室内噪声超标，即

超过国家规定的夜晚限值 35dB(A)；2）楼上住户通情达理，同意拆

除超标的电梯；3）双方较容易在拆除电梯的损失上达成共识，即谁

扰民谁治理，全部费用由楼上住户承担。不过，此类问题，大多数的

情况都很不理想。 

针对所提问题 2、3，若机械设备噪声传到室内超过国家规定的夜

晚噪声限 35dB(A)，完全可以起诉开发商，通过法律程序责成其进行

设备房间的噪声治理。因噪声超标或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一切不良影

响，责任必须由开发商承担。 

针对所提问题 4，主要问题应该在于房子隔声问题上。对于产权

独立的住宅来讲，人们有在居室内正常生活、活动的权利，同时也有

不受其住户正常生活、活动所打扰的权利。不同于电梯等机械设备声

源，如果正常人为活动产生的振动严重干扰了楼下的生活，往往是建

筑本身的隔声不良。按民用国家强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GB50352-2005“7.5 条 隔声”规定，住宅楼板撞击声隔声量应满足

不超过 75dB，目前大部分开发商、设计院忽视这一点，采用普通混

凝土楼板，无任何隔振处理措施，根据清华大学建筑物理实验室多年

实测经验，8-14cm 的光裸楼板撞击声隔声量在 82-84dB 左右，均属

隔声不达标楼板。目前国内的状况是。99%以上的住宅楼板都没有

达到国家标准的要求，因此，楼上活动稍微大一些，或楼下住户稍微



敏感一些，楼板隔声不良的问题就立刻暴露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

上策为：争得楼上住户同意，破开其地面装修层，在结构地面层做一

层减振处理，处理费用约 500 元/平米（不含装修层破开费），再恢

复原地面装修。全部改造费用及装修破坏损失费用由开发商承担（未

达国家标准，开发商有责任改造处理，并提供由此引起的直接损失）。

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常常很难遇到 “积极配合”型的楼上住户，也

很少有非常“通情达理”，甘愿出资的开发商。有时为使开发商就

范，不得采取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中策有二：1）与楼上协商对产

生振动的室内活动采取控制。但是，可能存在楼上住户无法控制，或

控制一段时间后又失控的状况。总之，通过协商很难彻底解决这一问

题.2）在自家顶棚做一层阻尼弹性隔声吊顶处理，吊顶层厚度最少要

6cm，处理费用约 900 元/平米（不含面层装修费用），问题是，这

样处理只能起到 7-10dB 的隔声效果，可能不能满足较高的安静要

求。下策为：做房中房隔声结构。但面积层高缩水太多，代价太大。 

针对所提问题 5，最好不要在自己家里想解决办法，综合算起来，

噪声问题解决了，住宅也不象住宅了。摆在您面前只有三条出路，

一，法律解决；二，搬家，三，被迫忍耐。 

总之，我们对陷入振动隔声问题的住户深表同情，同时也呼吁建

筑主管部门、开发商、设计院、入住前的住户们，重视住宅声环境问

题，防患未然。另外，也要提醒准备着手改造的住户，隔声改造的技

术难度很高，不但需要事前的声学测量，还需要实事求是的分析计算

和方案设计，同时，声学节点构造也需要在施工中认真控制，保证达

到预期效果。 
   

 


